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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凤翔分局

2023 年单位综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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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拟定全区生态环

境规划并实施，编制并监督实施区内重点区域、流域、饮用

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执行国家、省、市生态

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

2、负责全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牵头协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负

责辖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协调解决环境污染

纠纷。

3、承担落实全区减排目标责任。负责监督实施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负责排污许可证审批和

发放。

4、负责全区生态环境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组织申

报和审查，负责中央、省、市下达的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和环

保专项资金的监督落实，参与指导和推动全区循环经济和生

态环保产业发展。

5、负责全区大气、水、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

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

6、指导协调监督全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贯彻落实各

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监管、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工作，参与生态保护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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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全区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执行相关政策

和标准，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

8、负责全区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拟定并组织实

施全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9、负责全区环境监测和信息发布。组织实施环境质量

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对全区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

估、预测预警，统一发布全区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环境信

息。

10、负责全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贯彻国家、省、市应

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规划和措施。

11、配合开展中央和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做好配合

保障工作，协调开展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

12、负责全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开展执法检查活

动，负责区级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做好全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4、完成市生态环境局、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凤翔分局内设 5 个科室：办公室、监

督管理科、生态法制科、大气环境科、水环境科。

二、工作任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

强系统观念，坚定不移贯彻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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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全面落实部省市安排部署，积极推进生态之城美丽凤

翔建设实践，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一是启动 2023—2027 年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五年行动。制定实施《凤翔区 2023

—2027 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推动四大结构调整、

实施五大治理工程、建立五项治理机制、完善五项保障措施。

二是紧盯重点时段，开展夏季臭氧和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行动，密切关注省市预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情况，精准提出

管控措施和预警意见，及时启动应急管控措施，分行业、分

时段，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三是加强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完成冀东水泥烟气脱硝（SCR）工业炉窑治理和大唐宝二电

煤棚建设，完成宝鸡华光铸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一部和

二部除尘设施改造，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余热电站燃气锅

炉脱硫脱硝项目通过验收。四是狠抓 VOCs 治理，引导喷涂、

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全面使用低 VOCs 含量原辅料，督促

涉 VOCs 工业企业开展年度自行监测，实施陕西长青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甲醇罐区 VOCs 治理项目，督促陕西长青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开展泄露检测与修复，

加快宝鸡恒盛达工贸有限公司、宝鸡恒兴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等企业 VOCs 治理提升改造。五是抓好重点工作，狠抓散煤

治理，持续开展散煤执法检查和煤质抽检工作，打击劣质煤

销售专项行动。抓好扬尘污染治理，重点做好建筑工地扬尘



— 5—

管控，突出做好道路扬尘管控，从严管控渣土车，继续加大

工业企业物料进大棚工作力度。做好露天焚烧管控，及时处

置露天焚烧自动预警平台推送反馈的火情报警，确保“10 分

钟内响应，1 小时内处理”。

（二）强力打好碧水保卫战。一是强化饮用水源地环境

保护，加强白荻沟、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

建立水源地常态化保洁机制，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完成地下

水备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工作。二是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分

阶段开展排污口排查，摸清排污口基本情况，建立台账清单，

实行动态管理；紧盯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技改扩容工程建设进度，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力争年底建成投运。加大小韦河、千河考核断面日常巡查及

涉水企业监管力度，确保考核断面及污水处理厂各项考核指

标稳定达标。三是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抓好 2023 年我

区省级农村生活污水项目实施，预计完成 5 镇 5 村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积极落实《宝鸡市凤翔区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办法》，持续完善治理设施运行管

护机制，确保相关镇、村污水处理设施管护到位、运行正常。

（三）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一是加强土壤重点企业监

管。督促重点监管企业完成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调查评估。

二是强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对“一住两公”用地开展土壤

调查和评估。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三是做好

农用地土壤环境。全面推进耕地分类管理，切实加大优先保

护类耕地保护力度，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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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开展

整改问题清单化调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依据我区中、

省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任务共 29 项，24 项任务已完成整改，今年需完

成 4 项任务，分别为按规定核发取水许可证、提高再生水利

用率两项任务、全面整治入河排污口任务、全区一级以上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污水管理处置达到排放要求任务。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我区整改任务 10 项，今年需完成 7

项任务，分别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贯彻不够全面深

入、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多、对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督促不力、

垃圾乱堆乱倒问题、对机动车排放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参差不

齐、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迟缓和全市再生水利用率低。

（五）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一是加强危废管理。开展危

险废物、医疗废物、废弃危险化学品等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持续提升辖区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二是强化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管理。督促新建企业完成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组织重点企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三是抓好环境监管工作。做好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及周

边环境保障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真实有效，为区域环境质量

监管提供详实的监测数据支持。积极拓展“非现场”执法手

段和应用，落实环境执法正面清单，减轻企业负担，避免多

头执法。全面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督促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围绕大气、水、土壤和辐射等流域开展专项执法

行动，加大重点行业监管力度。



— 7—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2 年底，其中行政编制 8 人、参公及事业编制

30 人；实有人员 24 人，其中行政 7 人、参公及事业 17 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

位预算管理。本单位预算收入 393.8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393.89 万元，本单位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97.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项目预算列入年初预算，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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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本单位预算支出 393.8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支出 393.89 万元，本单位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97.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项目实施，预算支出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财政拨款收入 393.8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393.89 万元，本单位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97.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项目预算列入年初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增加；本单位财政拨款支出 393.89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3.89 万元，本单位预算支出较上年

增加 97.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项目实施，财政拨款支出

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93.89 万元，较上

年增加 97.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项目实施，财政拨款支

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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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3.89 万元，其中：

（1）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26.79 万元，较上年减少 0.84 万元，原因是上年人员退休，

相应减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0.84 万元；

（2）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9.92 万元，较上年减少

5.51 万元，原因是调整列支科目，相应减少行政单位医疗支

出 5.51 万元；

（3）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5.27 万元，较上年增加

5.08 万元，原因是调整列支科目及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增大，

相应增加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5.08 万元；

（4）环境保护管理事务（2110101）182.15 万元，较上

年增加 36.71 万元，原因是人员基础绩效工资增加，相应增

加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36.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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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2110299）144.77 万元，较

上年增加 36.65 万元，原因是事业人员基础绩效工资增加，

相应增加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 36.65 万元；

（6）大气污染防治（2110301）25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 万元，原因是 2023 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列入年初预

算，相应增加项目支出 25 万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3.9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314.32 万元，较上年增加 32.76 万元，

原因是人员增加及人员工资变化，相应增加工资福利支出

32.76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64.7 万元，

原因是 2023 年根据单位中长期规划，专项业务资金编入年

初预算，相应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 64.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58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39 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相应减少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0.39 万元；

（2）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3.9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314.32 万元，较上年增加 32.76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及人员工资变化，相应增加工资福利

支出 32.76 万元；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78 万元，较上年增加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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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因是 2023 年根据单位中长期规划，专项业务资金

编入年初预算，相应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 64.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1.58 万元，较上年增加较

上年减少 0.39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相应减少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0.39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0，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为 0。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为 0。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2 年底，本单位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为 0，单

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当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

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政府采购预算为 0，并已公开空表。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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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拨款 393.89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九、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4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3 年新招录人员增加，相应增

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7 万元。

十、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2.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3.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及发展

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4.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

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

6.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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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议费：反映单位会议费支出，包括会议期间按规定

开支的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

费、医药费等。

8.培训费：反映单位除因公出国(境)培训费以外的培训

费，包括在培训期间发生的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

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等各类培训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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